景德镇市昌江区交通运输局

         
                               昌交运字〔2025〕22号                            
                                  分类：B1
〔公 开〕

关于区十一届人大第五次会议
第6号建议答复的函

程丹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修复丽阳镇芦源桃阳村段家坞村道路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单位工作的关心与支持，就您提出关于修复丽阳镇芦源桃阳村段家坞村道路的建议，我局第一时间派出相关业务人员对丽阳镇芦源桃阳村段家坞村道路进行了摸底调查工作。丽阳镇芦源桃阳村段家坞村道路年久失修、路面破损严重，确实严重影响村民的出行安全和经济发展。下一步我局将积极与上级交通部门沟通协调，争取计划资金，待计划下达后，将第一时间组织实施。为村民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出行条件。
附件：代表建议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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